
僑 光 科 技 大 學 
 

   專利申請流程 

 

專利發明人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

檢附申請書、讓渡書、說明書 

研發處產學中心受理 

文件及初審 

委託專利事務所申請 

專責機關辦理審查 

取得專利 未取得專利 

約 1～2個月 

約 1～2個月 

約 1-2年 

撰稿 初稿 定稿 提出申請 

發明人可自行申請 

（自行負擔申請費） 

召開審查委員會審議 

不推薦 推薦 

資料不符 

通知研發處 

產學中心 

通知發明人 


